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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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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机场能耗监测的范围和种类、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配备要求，以及精度

等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机场航站楼及附属冷、热源站、飞行区、塔台、机务维修及货运区域的能源资源

计量和能耗数据采集。 

本标准适用于年旅客吞吐量50万人次以上的民用机场的新建、扩建以及在用机场的改造工程（以设

计吞吐量和实际吞吐量先到者为准），其他民用机场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603-2014  天然气计量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17167-2006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measuring instrument of energy and resource  

测量对象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载能工质和水的计量器具。 

3.2  

分类计量  classification measurement 

根据民用机场消耗的主要能源资源种类划分进行的计量和能耗数据的采集，如：电、燃气、水等的

计量与数据采集。 

3.3  

分项计量  subentry measurement 

根据民用机场消耗的各类能源的主要用途划分进行的计量和能耗数据的采集，如：行李系统用电、

空调末端系统用电、照明用电、飞机地面静变电源用电、飞机地面空调机组用电用电、锅炉用气（油）、

商业用气、商业用水、卫生间用水、航站楼耗冷（热）量、能源站产冷（热）量等的计量与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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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用能单位  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具有确定边界的能源消耗单位。 

3.5  

次级用能单位  sub-organization of energy using 

用能单位下属的能源核算单位。 

4 能源资源计量的范围和种类 

4.1 能源资源计量的区域 

本标准规定的能源资源计量的区域只包括民用机场航站楼及其附属冷、热源站、飞行区、塔台、机

务维修及货运区域，不包括附属办公楼、酒店等区域。 

4.2 能源资源计量的路径 

包括： 

a) 输入能源和资源的管路和设备； 

b) 输出能源和资源的管路和设备； 

c) 使用（消耗）能源和资源的管路和设备； 

d) 自产能源和水的管路和设备； 

e) 回收利用能源和资源的管路和设备。 

4.3 计量的能源资源种类 

民用机场计量的能源资源种类包括：电、燃气、油、煤炭、热力、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直接或通过

加工转换而取得的各种能源和水。 

注：本标准中机场用油是指锅炉、直燃机所用的重油、渣油、柴油等，不包括交通工具用油。 

5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5.1 应满足民用机场各类能源资源实现分类计量的要求。 

5.2 应满足民用机场各类能源资源实现分户计量的要求。 

5.3 应满足民用机场能耗分项计量的要求。 

5.4 应满足对民用机场的主要用能设备单独计量的要求。 

5.5 应满足机场管理机构对于机场航站楼进行精细化管理、能源资源统计分析和用能水平评价的要求。 

5.6 民用机场宜配备智能化、具有远程传输及在线校准功能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耗数据计

算机采集系统。参见附录 A。 

5.7 应满足经济适用原则。能够通过上下级计量数据计算以及分时分段控制得出能耗数据的系统及设

备可不进行单独计量。 

6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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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分户计量要求 

对于拥有多个航站楼或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的航站楼，其每个单体建筑的各类能源和水应单独计

量。 

对于进出航站楼内各类商户的能源和水应按照第7章要求加装相应计量器具。 

6.2 分级计量要求 

能源计量应按照用能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分级进行计量。其中主要次级用能单

位可根据实际需要细分为一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二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或更多级进行计量。 

各民用机场宜按6.4.4的要求逐级划分，同时各民用机场可参考附录B绘制能源计量网络图，并结合

自身特点逐级划分。 

6.3 分项计量要求 

6.3.1 航站楼用电应合理设置分项计量回路，以下回路应设置分项计量器具（包括但不限于）： 

a) 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回路； 

b) 商业用电供电回路； 

c) 照明插座供电回路； 

d) 空调、新风机房供电回路； 

e) 楼内单独供冷的制冷系统用电回路； 

f) 普通动力供电回路； 

g) 行李系统用电回路； 

h) 机位地面固定式服务航空器专用设备供电回路； 

i) 消防系统供电回路； 

j) 专用系统供电回路； 

k) 捷运系统供电回路； 

l) 车辆充电桩供电回路。 

6.3.2 冷、热源站用电应合理设置分项计量回路，以下回路应设置分项计量器具（包括但不限于）： 

a) 变压器低压侧出线回路； 

b) 制冷机/锅炉供电回路； 

c) 锅炉鼓引风机供电回路； 

d) 水泵供电回路； 

e) 冷却塔供电回路。 
6.3.3 飞行区用电应合理设置分项计量回路，以下回路应设置分项计量器具（包括但不限于）： 

a) 高杆灯供电回路； 

b) 助航灯光供电回路； 

c) 货运站供电回路； 

d) 维修机库供电回路； 

e) 车辆充电桩供电回路； 

f) 塔台供电回路； 

g)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供电回路； 

h) 飞机地面空调机组供电回路。 

6.3.4 航站楼及冷、热源站用水应合理设置计量器具，以下重点用水单元应单独计量： 

a) 航站楼总用水量，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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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生间用水量； 

2) 浴室用水量； 

3) 热力站用水量； 

4) 冷却塔用水量； 

5) 商户用水量。 

b) 冷、热源站总用水量，包括但不限于： 

1) 冷冻水系统用水量； 

2) 冷却水系统用水量； 

3) 锅炉补水量； 

4) 热网补水量。 

6.3.5 航站楼及冷、热源站用气（油）应合理设置计量器具，以下重点用气（油）单元应单独计量： 

a) 航站楼总用气（油）量，包括但不限于： 

1) 商业用气量； 

2) 直燃机用气（油）量。 

b) 冷、热源站总用气（油）量，包括但不限于： 

1) 制冷机用气（油）量； 

2) 锅炉用气（油）量。 

6.3.6 航站楼及冷、热源站应合理设置冷、热量计量器具，以下重点单元应单独计量（包括但不限于）： 

a) 航站楼总耗冷/热量； 

b) 冷、热源站总产冷/热量。 

6.3.7 其他能源应合理设置计量器具，以下重点应单独计量（包括但不限于）： 

a) 光伏发电量； 

b) 三联供发电量； 

c) 光热产热量； 

d) 再生水产量； 

e) 生物质能产量； 

f) 其他可再生能源产量。 

6.4 配备率要求 

6.4.1 配备率计算方法 

航站楼应根据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配备准确度等级不低于表6规定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公式（1）计算： 

 100%S
P

x

N
R

N
  ................................... (1) 

式中： 

RP——航站楼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NS——航站楼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实际配备数量； 

NX——航站楼依据第5章和第6章相关配备原则和要求应配备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数量。 

6.4.2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MH



MH/T 5113—2016 

5 

用能量（产能量或运输能量）大于或等于表 1 中一种或多种能源消耗量限定值的次级用能单位为主

要次级用能单位。 

表1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种类 电力 煤炭 

焦炭 

原油、成品油 

石油液化气 

重油

渣油

煤气 

天然气 

蒸汽 

热水 

水 其他 

计量单位 kW t t t m³ GJ t GJ 

限定值 10 100a 40a 80a 10 000a 5 000a 5 000a 2 926a 

注1：表中m³指在标准状态下，其他表同。 

注2：3.292 6 GJ相当于100 t标准煤的热值。其他能源应按等价热值折算，其他表同。 

a   是每年的用量。 

 

6.4.3 主要用能设备 

用能设备能源消耗量大于或等于表2中能源消耗限定值的为主要用能设备。 

表2 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种类 电力 煤炭 

焦炭 

原油、成品油

石油液化气 

重油

渣油

燃气 

天然气

蒸汽 

热水 

水 其他 

计量单位 kW t/h t/h t/h m³/h MW t/h GJ/h 

限定值 100 1  0.5  1 100  7  1 29.26 

注：对于已在二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的，与之对应的主要用能设备可不再单独配备

能源计量器具。 

 

6.4.4 计量配备结构及配备率要求 

见表3、表4、表5。 

表3 航站楼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用能单位 

一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二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分类 
配备

率 
分类 配备率 分类 配备率 分类 配备率 

商业供电回路 100% 商户用电 100% — — 

高杆灯供电回路 100% — — 
照明、插座供电

回路 
100% 一般照明及插座供电

回路 
100% — — 

空调机房供电回路 100% 空调机组 — 

航站楼

(总电

量、水

量、气

量等) 

100% 

空调系统供电

回路 
100% 

热力站供电回路 100% 
热力站末端

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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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用能单位 

一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二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分类 
配备

率 
分类 

配备

率 
分类 配备率 分类 配备率 

制冷机供电回路 100% 制冷机 — 

冷冻水泵供电回路 100% 冷冻水泵 — 

冷却水泵供电回路 100% 冷却水泵 — 

楼内单独供冷

的制冷系统回

路 

100%

冷却塔供电回路 100% 冷却塔 — 

电、扶梯供电回路 100% — — 普通动力供电

回路 
100%

风机供电回路 100% — — 

行李系统供电

回路 
100% — — — — 

登机桥设备用电回路 100% — —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供

电回路 
100% — — 

机位地面固定

式服务航空器

专用设备供电

回路 

100%

飞机地面空调机组供

电回路 
100% — — 

消防系统供电

回路 
100% — — — — 

专用弱电系统

供电回路 
100% — — — — 

捷运系统供电

回路 
100% — — — — 

车辆充电桩供

电回路 
100% — — — — 

卫生间总用水

量 
— 卫生间用水量 100% — — 

浴室用水总量 — 浴室用水量 100% — — 

热力站用水总

量 
— 热力站用水量 100% — — 

冷却塔用水总

量 
— 冷却塔用水量 100% — — 

商业用水总量 — 商户用水量 100% — — 

商业燃气总量 — 商户用气量 100% — — 

直燃机用气总

量 
— 直燃机用气量 100% — — 

航站楼

(总电

量、水

量、气

量等) 

100% 

航站楼总用冷/

热量 
100% — — — — 

注1：用能单位计量包括进入航站楼的电力、燃气、热量、冷量、水等能源资源的计量。 

注2：航站楼的水和燃气以单位用户为单元进行计量，总量可通过计算获得的，可以不重复安装计量装置。

注3：在主要用能设备中，除表中所列用能设备，其余用能设备可参考表2进行划分，如单台设备本身耗

电量不大，但是数量较大，可按区域划分进行计量。 

注4：表中“—”表示对配备率不作要求，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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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冷、热源站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表5 飞行区电力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6.5 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 

见表6。在表6中：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用能单位 

一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二级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分类 
配备

率 
分类 配备率 分类 配备率 分类 配备率 

制冷机/锅炉供

电回路 
100% — — 制冷机/锅炉 — 

冷冻泵系统

（冷源站）
100% 

水泵供电回路 100% 
冷却泵系统

（冷源站）
100% 

水泵 — 

冷却塔供电回

路 
100% — — 冷却塔 — 

冷冻水系统（用

水量） 
100% — — — — 

冷却水系统（用

水量） 
100% — — — — 

锅炉（总补水

量） 
— — — 锅炉补水量 100% 

热网（补水量） 100% — — — — 

冷/热源站（生

产用气/油量） 
— — — 制冷机/锅炉 100% 

冷/热

源站

（总电

量、水

量、气

量） 

100% 

总产冷/热量 — — — 
制冷机/锅炉

产冷/热量 
100% 

用能单位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主要用能设备 

分类 配备率 分类 配备率 分类 配备率 

高杆灯供电回路 100% — — 

助航灯光供电回路 100% — — 

货运站供电回路 100% — — 

维修机库供电回路 100% — — 

车辆充电桩供电回路 100% — — 

塔台供电回路 100% — —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供

电回路 
100% — — 

飞行区用电量 100% 

飞机地面空调机组供

电回路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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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计量器具是由传感器（变送器）、二次仪表组成的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 6 中给出的准确度

等级应是装置或系统的准确度等级。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其准确度等级时，可用传感器与二

次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b) 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按其所计量电能量的数值，将用户分为以下五类： 

1) I类用户为月平均用电量500万kWh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1万 kVA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

户； 

2) II 类用户为小于 I 类用户用电量（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 100 万 kWh 及以上或

变压器容量为 2 000 kVA 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 

3) III 类用户为小于 II 类用户用电量（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 10 万 kWh 及以上或

变压器容量为 315 kVA 及以上的计费用户； 

4) IV 类用户为负荷容量为 315 kVA 以下的计费用户； 

5) V 类用户为三相供电的居民计费客户以及单相供电的计费客户； 

c) 用于成品油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 0.2； 

d) 用于天然气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GB/T 18603-2014附录A和附录B的要求。 

表6 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 

I 类用户 0.5S 

II 类用户 0.5 

III 类用户 1.0 

IV 类用户 2.0 

进出用能单位有功交流

电能计量 

V 类用户 2.0 

电能表 

进出用能单位的直流电能计量 2.0 

成品油 0.5 
油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的液体能源计量 

重油、渣油及其他 1.0 

煤气 2.0 

天然气 2.0 气体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的气体能源计量 

水蒸气 2.5 

管径不大于 250 mm 2.5 
水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水量计量 

管径大于 250 mm 1.5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温度仪表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用于气态、液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0 
压力仪表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6.6 航站楼用电计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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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照明插座用电 

照明插座用电可分为高杆灯用电和楼内照明插座用电。民用机场宜进一步按航站楼功能区域细分照

明插座用电。 

按区域供电的专用回路，如果是以照明办公为主，应计入照明插座用电。 

6.6.2 楼内单独供冷的制冷系统用电 

应包括： 

——为航站楼内在非供冷期供冷的集中空调系统用电； 

——后期改造，为特定区域单独加装的空调用电。 

6.6.3 专用系统用电 

应包括： 

——航显、信息、值机、安检、标识灯箱等用电； 

——按区域供电的专用回路，如果是以信息机房用电为主，应计入专用系统用电。 

6.6.4 其他应单独计量的用电 

应包含施工用电、从航站楼内引出的机坪设施用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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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能耗数据计算机采集的一般要求 

A.1 计量数据采集分类、采集器具与补偿修正 

A.1.1 计量数据采集的时间分类 

A.1.1.1 实时数据 

小于单位时间刷新的数据。每单位时间主动上送或被动应答的数据，用以刷新当前数据或按时间次

序存储。 

A.1.1.2 准实时数据 

每一定时段主动上送或被动应答的数据，用以刷新当前数据或按时间次序存储。 

A.1.1.3 非实时数据 

超过一定时段以上，主动上送或被动应答的数据，用以刷新当前数据或按时间次序存储。 

A.1.2 计量数据采集 

A.1.2.1 离线人工录入 

通过规范的电子表格，人工填写后提交到数据库。电子表格内容涉及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如分类数

据、分项数据、分户数据、分时数据，列明采集时间、记录时间段、刷新时间、录入人、审核人、报送

人。电子表格应为动态数据库直接链接；重要数据可选择性视频识别，非主要缺陷数据可惯性圆整。 

A.1.2.2 在线器件采集 

通过网络连接采集传感器，直接在线采集原始参数到数据库。网络采集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原始参数应由采集器件直接采集，并具有人工采集的全部内容，不同的是，需要提供设备厂家、规格、

型号、最后一次校准时间、现场采集网络通讯方式。 

A.1.2.3 数据包采集 

现场计量数据由现场计算机采集系统集中成数据包，再通过互联网转发至数据中心的方式；如电量

集抄系统数据包到数据中心的数据采集。 

A.1.3 计量数据采集器具分类 

A.1.3.1 直接采集器具 

直接采集单一原始数据的独立采集传感器具，单传感器变量，用于原始参数的采集，如机械式水表、

压力表、温度计等。智能型器具具有采集、数传供能。 

A.1.3.2 间接采集器具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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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一传感器对多项原始参数进行采集的传感器具，单传感器多变量，具有一定计算功能，得到

应用数据，如多功能数字电能表通过采集电能，可输出电流、电压、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等计量数据。

智能型器具具有采集、计算、数传功能。 

A.1.3.3 多元采集器具 

采用多个传感采集器件，同时采集多个原始参数，经计算得到综合性应用参数的采集传感器具；多

传感器多变量，具有一定的计算功能，得到应用数据，如冷量、热量等。智能型器具具有多路采集、前

置计算、数传功能。 

A.1.3.4 系统采集器具 

通过物联网、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技术构建实现特定应用功能、软硬件有机组合的能源监测系

统，用于能源监测工程的系统性计量；输出常规能源计量数据的同时，可给出基于统计分析、数据挖掘、

能耗建模等各类应用或衍生数据。 

根据《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传输技术导则》的定义：能耗

监测系统是指对通过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安装分类和分项能耗计量装置，采用远程传输等

手段及时采集能耗数据，实现重点建筑能耗的在线监测和动态分析功能的硬件系统；由计量装置、数据

采集器或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构成。 

A.1.4 数据补偿、响应与修正 

A.1.4.1 数据补偿 

对于计量数据采集过程中，断链或其他原因造成时间序列的数据缺省，可以通过系统历史数据自动

同步软件计算后实施补偿，以保持系统对计量数据的记录、展示、分析、发布的连续性；在分项结果数

据中，允许不超过分项数据总量的5%。 

A.1.4.2 时间响应 

所有前端采集器件应与系统服务端实现时间响应的统一属性，所有采用的间断校时可以根据刷新时

间而定，以便采集结果具有相应的时间精度。 

A.1.4.3 故障响应 

所有采集器件应具备故障报警功能，以便系统服务端做出应急响应。对于经常紧急性计量采集应用，

应当采用在线备份器件，并实现故障自动切换。 

A.1.4.4 数据修正 

计量数据修正指数据传输至数据中心系统过程中以及系统维护时出现数据缺损时，可使用数据修正

软件对缺损的计量数据实施修正，以保持系统对计量数据的记录、展示、分析、发布的正确性；系统可

设计授权手动修改功能，以便及时修正数据。 

A.2 计量数据的传输、备份及传输器具 

A.2.1 计量数据的传输 

A.2.1.1 远程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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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数据的远程传输应采用国际互联网作为传输主干网，也可采用国内无线运营商提供的无线数据

传输网，如中国TD-SCDMA、欧洲WCDMA、美国CDMA2000等标准。 

根据《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传输技术导则》规定，数据中

转站、数据中心应使用专线方式接入传输网络，并具有固定IP地址或者网络域名。即从建筑现场的计量

网络或局域网到广域网的链接，须使用专用信道。 

A.2.1.2 本地传输 

本地传输通常指现场及建筑群范围内的局域传输，分为有线传输与无线传输；有线传输可采用

RS485、Modbus、CANbus、Profibus等标准协议；无线本地通讯标准协议可采用国际标准Zigbee、EnOcean、

433M等协议。 

A.2.1.3 复合型传输标准 

对于楼宇内计量数据采集，可采用国际通讯标准BACnet，该标准集成了远程传输及本地传输，并与

各大建筑设备生产商、控制集成商有良好的对接标准。 

A.2.2 计量数据的备份 

A.2.2.1 现场工作站备份 

计量数据在现场工作站进行中转备份，直至被后续数据排队式刷新。 

A.2.2.2 本地服务器备份 

计量数据在现场服务器或本地数据中心冗余服务器储存备份。 

A.2.2.3 异地备份 

计量数据在本地服务器之外的异地服务器或其他数字存储装置内存储备份。 

A.2.2.4 容灾备份 

计算数据及能源监测系统软件配置信息一并存储在2个以上不同地点的异地服务器或其他数字存储

装置内。 

A.2.3 计量数据的传输器具 

A.2.3.1 无线传输器具 

本地无线通信组件，由传感器、中继器、路由器、网关等组成局域范围通信网，将计量数据送到现

场工作站或本地服务器；必须符合相关的无线传输通信协议，如Zigbee、EnOcean、Biuetooth、Wifi

等。传输器件应通过3C认证及有关技术、功能认证。 

A.2.3.2 有线传输器具 

本地有线通信组件，将计量数据发送到现场工作站或本地服务器；必须符合相关的有线传输通信协

议，如RS485、RS232、Modbus、CANbus、Profibus等，并包括BACnet组件。 

A.2.3.3 现场工作站 

介于现场传输器到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中转计算机，具有数据缓存、时间校正、加密、传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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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4 传输器具的时间补偿 

计量数据传输路径和链路的差异会导致传输时差，现场工作站的时间代表所有采集传感器的时间，

因此，现场工作站的时间属性应定时保持与服务端的时间一致，请参照数据刷新时间的描述（参见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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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B.1 航站楼电力计量网络图 

见图B.1。 

 

 

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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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航站楼供水计量网络图 

见图B.2。 

 

图B.2  

B.3 航站楼冷量计量网络图 

见图B.3。 

 

图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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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航站楼热量计量网络图 

见图B.4。 

 

图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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